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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失衡难题待解
——如何看待“房租个税扣除”引发的争论
张  斌

2019 年开始实行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是我

国个人所得税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

改革。在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实施过程中，

纳税人要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除

了需要留存住房租赁合同、协议等有

关资料备查外，还需要填报房东的姓

名和身份证件号码。由于房东担心税

务机关根据这些信息对住房租金收入

征税，因此出现了拒不提供信息或要求

上涨租金，甚至拒绝出租的情况。一时间，

“房租个税扣除”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为了让

纳税人更便捷地享受到住房租金扣除，税务机关更

新了个税 APP，不再要求填写房东的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

尽管相关争论已逐渐平息，但由此暴露的税收征管，乃至社

会治理层面的深层问题却需要我们深思。

房租收入的税负并不重，对房租收入较高的纳税人而言

反而是偏低的

要厘清围绕“房租个税扣除”引发的争论，首先要明确

如果依法纳税，房东究竟应交多少税？房屋出租方分为“个人”

和“组织”两类，出租房屋的性质分为“住房”和“非住房”。

此次争论的焦点是个人，即自然人房东出租住房获得租金收

入交税的问题。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自然人房东出租住房

涉及到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种。

为了鼓励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个人出租住房的房产税

由按租金的 12% 减按 4% 征收，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2019 年 -2021 年，个人出租住房月收入不

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2014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12 月为不超过 3 万元），超过

10 万元的按照 5% 的征收率减按 1.5%

征收，加上增值税附加的税费后（市

区住房）综合税率为 1.68%。

个人出租住房所得属于个人所得

税法规定的财产租赁所得，每月租金

收入可以扣除已缴纳的税费、修缮费用

（每月 800 元为限，可以在下个月继续扣

除，扣完为止），不超过 4000 元的，可以再

扣除 800 元，超过 4000 元的扣除 20%，租金收入

扣除上述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减半征收个人所得

税，即适用 10% 的税率（财产租赁所得的标准税率为 20%）

纳税。

在征管实践中，除按照上述规定据实征收外，各地税务机

关对个人出租住房还采取了核定征收的方式，即规定一个包

括各税种的综合征收率，房东按照租金收入乘以综合征收率

的金额纳税。如北京规定的综合征收率为 5% ；深圳对未达到

增值税起征点的租金收入的综合征收率为 4.5%（其中房产税

4%；个人所得税 0.5%），超过 10 万元的综合征收率为 6.18%。

应当说，现行税法规定对个人出租住房给予了较大的税

收优惠，尤其在核定征收模式下，与其他所得项目，如工

资、薪金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

用 3%-45% 的超额累进税率相比，租金收入无论高低均适用

一个较低的比例税率。考虑到房租收入属于被动的资本所得，

总的来说房租收入的税负并不重，对房租收入较高的纳税人

而言反而是偏低的。

【摘要】一个本意为租房群体减轻税负的政策在执行中演变成租房者负担的增加或陷入根本无法

落实的困境，这反映出当前部分城市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因此，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是构建公平合理并得到有效实施的房地产税制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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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房东不了解个人出租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征

管存在“盲区”导致房东普遍不交税

如果说个人出租住房的税负并不重，为什么房东普遍没

有交税，由此引发担心出租住房的信息被税务机关掌握而抵

制租客填报相关信息的行为呢？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

面是因为部分房东并不了解个人出租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

认为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累加在一起要交很多税 ；

即使了解税法规定的房东，也不太情愿多交税，同时还担心

税务机关追缴多年以来未交的税并产生滞纳金、罚款等。

另一方面，对税务机关而言，个人之间住房租赁交易一

直是税收征管的难点甚至是空白。尽管在税法宣传，委托社

区或居委会代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难以掌握相关

纳税信息，个人出租住房的征收率一直较低。实际上，这是

全世界税务机关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

重。此次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实施使税务机关可以获得相当

数量的个人出租住房的信息，从依法征税的角度看，利用这

些信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税务机关的难题，更好地履行税收

征管法定职能本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税务机关利用这些信息加强个人出租住房的

税收征管势必带来税负的增加，这将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利

益格局，从而引发社会争议。实际上，近年来围绕“营改增”

后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部分企业实际税负增加，社会保险费

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可能带来的征收率提高等社会热点问题，

与此次“房租个税扣除”导致的社会关注在这一点上具有相

似的性质。我们应当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上述问题是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在税制持续优化的前

提下，税法得到有效实施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必然要求。

北上广深等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导致房东处于

有利地位，可随意涨价，而租房者处于相对不利地位

如果仅仅是税收征管加强导致房东的税负增加这一个问

题，加强个人出租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强调依法纳税

的必要性，优化纳税服务让房东更方便的交税，乃至出台法

律豁免之前少交的税款等措施都可以较好地平息社会争论。

但此次争论的重点不在于房东应不应该纳税，而是在北上广

深等城市，房东为避免税负增加而将其转嫁给租房者，导致

本意为这一群体减税的政策陷入无法落实的困境，住房租赁

市场供求关系失衡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租房居住的群体不断扩大，

但出租房源的供给却没有同步增加，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关系

的失衡导致房租持续上涨，这一问题在作为人口主要流入地

和高端产业聚集区的一、二线大城市尤为突出。在这样的市

场环境下，房东在谈判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可以轻易地将增

加的税负转嫁给租房者，而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政府部门对

通过市场价格调节导致的税负转嫁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各界对“房租个税扣除”政策的争论也提醒我们，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仅考虑政策的目标，还要结合

政策实施的环境与利益相关各方可能的反应，更加科学地设

计具体实施方案。而此次争论暴露出的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

特征，在下一步房地产税改革中要引起特别的关注。

构建公平合理并得到有效实施的房地产税制体系

从长期看，构建公平合理并得到有效实施的房地产税制

体系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必然要求，而这一税制体系是以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为基础的。“房租个税扣

除”引发社会争论的根源是当前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

衡。应按照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

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通过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

系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对税务机关来说，此次“房租个税扣除”引发的社会争

论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个人出租住房的租金收入要纳税的观

念，应借此机会加大个人出租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增

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为纳税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税款缴

纳服务。

从进一步完善税制的角度看，未来随着住房租赁市场供

求失衡问题的逐步解决，应结合房地产税改革统筹设计与住

房相关的税制体系。在条件成熟时，为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

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应考虑将财产租赁所得纳入综合所

得范围，这不仅可以通过超额累计税率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还有利于实现不同来源收入之前的税负公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税收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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